
 SOP-SE-01-07 第 1 頁 

國立東華大學理工學院 
召開【院統籌經費委員會會議】標準作業流程 

(SOP-SE-01-07) 
一、目的 

為合理有效運用理工學院經費，以提升資源使用績效。 

二、依據 

國立東華大學理工學院統籌經費委員會組織章程。 

三、範圍 

本會議由該年度「院統籌經費委員會」委員組成之。 

四、定義 

無 

五、作業流程說明 

(一) 會議前 

1.確認開會時間：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2.開會地點：理工一館 A213 會議室或其他會議場地。 

3.製作開會通知單及議程。 

4.準備會議資料(包含提案資料)與會議簽到單。 

5.整理並準備場地。 

(二)會議中 

紀錄會議中交辦事項及各提案決議。 

(三)會議後 

1.製作會議紀錄：請會議召集人確認會議紀錄內容。 

2.會議紀錄確認後發送給會議出席人員。 

(四)使用之表單文件: 

 內部用： 

1.開會通知單 

2.會議簽到單 

3.會議議程 

4.會議紀錄 

外部申請者用： 

1.理工學院統籌經費補助申請表 

 

六、附件 
1. 國立東華大學理工學院教學優良教師遴選委員會組織章程(95.9.21 修訂) 
2. 理工學院院統籌款分配辦法 
3. 理工學院統籌經費補助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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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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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作業流程圖 

 

 



 SOP-SE-01-07 第 3 頁 

附件 1    

國立東華大學理工學院統籌經費委員會組織章程 
95.9.21 九十五學年第一學期 理工學院第 1 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院為合理有效運用經費，以提升資源使用績效，特設立「國立東華大學理工學院統籌經

費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第二條 本委員會設置委員至少七人，由院長邀聘組成之，委員任期兩年得連任。委員會之召集人

由委員互選產生。 

第三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 經費分配辦法訂定及修訂。 

二、 各系所經費申請案件之審議、評估與分配。  

三、 每年度經費分配是否有效運用之事後稽核及檢討。 

四、 與經費相關事務做成決議送院長核定後，並於院務會議報告。 

第四條 本委員會每年至少召開三次會議。開會時須出席人員三分之二以上（含）始得開議。 

第五條 本委員會開會時得視事實需要，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第六條 本組織章程經院行政會議通過陳院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 以下空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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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理工學院院統籌款分配辦法 
95.06.30  院統籌經費審議委員會通過 

97.06.25 九十六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統籌經費審議委員會修訂通過 
97.11.13  九十七學年第 1 學期第 2 次院統籌經費審議委員會修訂通過 
102.09.26  一○二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院統籌經費審議委員會修訂通過 
103.02.21  一○二學年第 2 學期第 1 次院統籌經費審議委員會修訂通過 

 
一、 統籌分配款申請時程: 

每年三月、五月、八月一日前，各系將申請統籌經費之申請表依優先順序表列，送至院辦彙總。

院於該月底前召開院統籌經費委員會討論後，將審查決議送交院長核備之。 
二、 統籌補助款分配原則： 

(一) 研究設備優先順序依序為，共同研究設備，整合研究設備，新進教師研究設備(前二年)，
個人研究計畫設備。 

(二) 教學設備優先順序依序為，教育部教學改進計畫之教學設備，系基礎課程(必修)教學設

備，系專業課程(選修)教學設備。 
(三) 有計畫者優先於無計畫者。 
(四) 要求補助金額較少者優先於金額較多者。 
(五) 系或個人自籌款（系補助經費＋校外補助經費）比率高者優先於比率低者。 
(六) 每期每系申請通過案以不超過六件為原則，並排列優先順序。 
(七) 每系申請通過金額以不超過八十萬元為原則。 

三、 統籌補助款申請原則： 
(一) 各系教學及研究設備，須至少總經費三分之二以上的自籌款，並於申請表上載明支援課程

與儀器設置地點。 
(二) 新進教師個人研究計畫所需設備須有超過設備總經費三分之二以上的自籌款，其來源不得

為院或校內各單位所補助之開辦費。非新進教師個人研究計畫所需設備二十萬元以下須有

超過設備總經費三分之二以上的自籌款，二十萬元以上則須有超過設備總經費四分之三以

上的自籌款。 
(三) 營隊及小型學術活動補助以不超過二萬元為原則，大型學術活動或國際型會議，另依個案

審查。 
(四) 對於連續申請經費補助之申請人，應提出以往經費使用情形為經費補助之依據。 
(五) 個人計畫或相關計畫研究申請補助，將以研究成果為重要參考，列入補助之考慮。 
(六) 依據自籌款經費來源金額的比例高低認列申請案之補助類別，自籌款金額個人計畫比例高

於系自籌，則認列為個人研究所需設備。 
(七) 以教育部計畫申請院配合款補助原則：1.教育部規定需編列配合款之計畫方行補助，如為

不需編列配合款之計畫，將不給予補助；2.校自籌款 20%，為院系各半分別補助 10%，其

中院補助方式：（1）校自籌經費為業務費(經常門)，院補助 5%業務費及 5％設備費。（2）
校自籌經費為設備費(資本門)，院補助 10％設備費。（3）若有特殊個案，依申請案另行討

論。 
(八) 申請院補助款金額達肆拾萬元(含)以上之申請案，得邀申請人列席說明。 

四、 補助案經費核銷辦法及使用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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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向院申請統籌經費，需填寫「理工學院統籌經費申請表」，內容包括：計畫名稱、計畫總

經費（需附證明，如：計畫核定通知）、校外補助款、校內系配合款、校內向院申請統籌

款。 
(二) 院核准補助款後，授權各系於理工學院會計網路請購服務系統帳下分攤請購，請購相關資

料請送院辦公室。 
(三) 使用順序：原則上先使用自籌及其他補助款，最後使用院之補助款。 
(四) 申請案核准後需於三個月內執行完畢。 
(五) 申請之補助款要專款專用，核銷時，院將審核採購清單與申請項目款項是否相符，其經費

補助動支情形及成效，將列入下次經費補助評估。 
(六) 若院/校之補助款達該項設備總經費三分之一以上(含)者，須於理工學院經費補助申請表內

詳細填寫資源分享或公共使用之方式，並且提供理工學院共同使用。 
 
    ---- 以下空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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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東華大學理工學院統籌經費補助申請表 

系所：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 補助類別:  □ 教學   □ 研究 

擬採購之設備（經費）名稱:  

需求原因及用途: （若為計畫配合款，請詳細說明計畫名稱、總金額…） 

資源分享或公共使用之方式： 教學(公共)儀器放置地點：        

支援課程：               

本設備（經費）支援個人或共同研究計畫及預期成果： 

此次申請補助款之總經費需求： 

自籌經費來源 向院申請金額 
個人計畫 系自籌 合計 資本門 經常門 合計 

      
注意事項： 
1.請附採購之報價單。 
2.計畫配合款請附相關資料書函或核定清單。 
3.提供的資料越詳盡，有助於統籌經費審議委員之評估參考。 
申
請
人 

 委
員  主

任  

委
員
會 

 

  院長： 


